
¾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 

关于发布《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证监发[2004]78 号 

中国证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

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深圳、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市中心支行：

为规范货币市场基金的运作，保护基金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

银行制订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的发展，规范货币市场基金的募

集、运作及相关活动，保护投资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等有关

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货币市场基金是指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基金。 

在基金名称中使用“货币”、“现金”、“流动”、“现款”、“短期债券”等类似字样的

基金，应当符合本规定的有关要求。 

第三条  货币市场基金应当投资于以下金融工具： 

（一）现金； 

（二）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三）剩余期限在三百九十七天以内（含三百九十七天）的债券； 

（四）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债券回购； 

（五）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 

（六）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第四条  货币市场基金不得投资于以下金融工具： 

（一）股票； 

（二）可转换债券； 

（三）剩余期限超过三百九十七天的债券； 

（四）信用等级在 AAA 级以下的企业债券； 

（五）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禁止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第五条  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组合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投资于同一公司发行的短期企业债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百分

之十； 

（二）存放在具有基金托管资格的同一商业银行的存款，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百分之三十；存放在不具有基金托管资格的同一商业银行的存款，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

值的百分之五; 

（三）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百分

之四十；    

（四）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比例限制。 

第六条  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不得超过一百八十天。 

第七条  除以下列明的情况外，组合中债券的剩余期限是指计算日至债券到期日为

止所剩余的天数： 

（一）以市场利率为基准利率的可变利率或浮动利率债券，利率调整频率小于一年

的债券的剩余期限等于计算日距下一个利率调整日的剩余时间； 

（二）回购协议的剩余期限等于计算日距协议规定的交易基础债券的日期的剩余时

间； 

（三）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八条  货币市场基金应当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和季度报告的投资组合报告部

分披露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 

第九条  对于每日按照面值进行报价的货币市场基金，可以在基金合同中将收益分

配的方式约定为红利再投资，并应当每日进行收益分配。 

第十条  对于不收取申购、赎回费的货币市场基金，可以按照不高于千分之二点五

的比例从基金资产计提一定的费用，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持有人服务。基金年

度报告应当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第十一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在货币市场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宣传推介材料中列

明，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基金管理公司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第十二条  货币市场基金应当采取稳健、适当的会计核算和估值方法，确保基金资

产净值能够公允地反映基金的价值，所采用的会计核算办法应当在基金合同中订明，并

应当在招募说明书中披露采用该方法可能对基金净值波动带来的影响。 

前款规定的基金估值方法在特殊情形下不能公允反映基金价值的，货币市场基金可

以采用其他估值方法。该特殊情形及该估值方法应当在基金合同中约定。 

货币市场基金发生前款所述情形的，应当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



告部分予以披露。 

第十三条  货币市场基金的募集、申购、赎回、投资、信息披露、宣传推介等活动，

除应当遵守本规定的外，还应当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进

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货币市场基金在全国银行间市场的交易、结算活动，应当遵守中国人民

银行关于全国银行间市场的管理规定，并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和动态检查。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